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州倍格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持事项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财通证券作为湖州倍格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2 其他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代持股份风

险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根据 2025 年 12 月 30 日，湖州倍格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

格曼”或“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份代持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在成立

初期、挂牌期间、持续督导阶段存在股权、股份代持情形，具体过程情况如下： 

序

号 
代持人 

身份/

职务 

被

代

持

人 

身

份/

职

务 

代持股数

（股、元） 

【注 5】 

占总股

本比例

（%）

【注 5】 

代持期间 

1 
江云峰 

【注 1】 
- 周

国

旗 

倍

格

曼

前

4,500,000 45.00% 
2010 年 12 月-2011 年 8

月 

2 
杨勇 

【注 2】 

倍格曼

实际控

2,600,000 26.00% 2011年 12 月至今 

3,880,000 38.80% 2011 年 12 月-2019 年 5



制人、

董事

长、总

经理 

十

名

股

东 

月 

1,020,000 10.20% 

2011 年 12 月-2014 年 6

月 

3 
钟玮 

【注 2】 - 

2014 年 6 月-2019 年 5

月 

4 
周云祥 

【注 3】 - 
8,800,000 44.00% 

2019 年 5 月-2020 年 9

月 

5 
褚敏芳 

【注 4】 - 
2020 年 9月至今 

注1：2010年12月，倍格曼前身湖州倍格曼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初期，江云

峰代周国旗认缴注册资本450.00万元，占比45.00%，实际出资由周国旗缴存。

2011年8月，江云峰将其持有公司45.00%的股权转让给周国旗，其代持解除。 

注2：2011年12月，周国旗将其所持有公司75.00%的股权转让给杨勇形成代

持。 

2014年6月，杨勇将其所持有公司85.00%的股权（其中75.00%系杨勇为周国

旗代持的股权，10.00%为杨勇自己持有的股权）转让至朴达投资。朴达投资由

杨勇、钟玮出资成立，杨勇出资占比88.00%，钟玮出资占比12.00%，因此周国

旗原由杨勇直接代持的75.00%股权转为由杨勇间接代持64.80%，钟玮间接代持

10.20%。 

倍格曼于2016年7月11日进行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杨

勇、钟玮通过朴达投资代周国旗持有的750万股增加至1,500万股。2018年12月

至2019年5月之间，朴达投资通过多次盘中竞价交易及盘后大宗交易将上述

1,500万股转让至各方，其中：1,000股转让至外部投资者翁伟滨，代持解除；

99.9万股转让至周国旗，代持解除；880万股转让至周云祥，周云祥系受周国旗

委托继续代持上述股份；520万股转让至杨勇，杨勇系受周国旗委托继续代持上

述股份。因此，至2019年5月，原由杨勇、钟玮通过朴达投资代周国旗持有的75%

股权，转为由杨勇直接代持26.00%股权，周云祥直接代持44%股权，剩余5%股权

代持关系解除。 



注3：2019年4月-5月，周云祥受周国旗委托通过大宗交易买入杨勇、钟玮

通过朴达投资代周国旗持有的880万股。2020年7月，周云祥通过集合竞价卖出

100股至褚敏芳；2020年9月，周云祥通过特定事项转让卖出879.99万股至褚敏

芳，至此周云祥的代持解除。 

注4：2020年7月，褚敏芳受周国旗委托通过集合竞价买入周云祥代周国旗

持有的100股；2020年9月，褚敏芳受周国旗委托通过特定事项转让买入周云祥

代周国旗持有的879.99万股，上述代持情况至今未解除。 

注5:代持股数系代持时点的股份数，占总股本比例系代持股份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截至本风险提示出具日，上述股份代持部分尚在清理中，未清理的股份代

持总额为1,400万股，代持股份占比合计70.00%。上述代持比例较大，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认定与披露不准确，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定。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主办券商在知悉上述违规事项后，已及时督促公司提供相关资料，要求公司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持续督促、跟踪相关人员股权代持解除进度。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存在股份代持未及时披露、实际控制人认定与披露

不准确的情况，构成公司治理违规、信息披露违规。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

在因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被处罚的风险。 

 

四、 主办券商提示 

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因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被处罚的风险。

主办券商将继续积极履行督导义务，督导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持续



督促、跟踪相关人员股权代持解除进度。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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